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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行政管理
第X章
透明度

第10-01条：信息中心。
1. 每一方指定一个部门或办公室作为信息中心，以促进各方就本协议包含的任何事项进
行沟通。
2. 当一方提出要求时，另一方信息中心应指明负责该事项的部门或官员，并提供必要的
支持以促进与请求方方的沟通。
第10-02条：发布。
1. 每一方应确保其涉及本协议所涵盖任何事项的适用性的一般法律、法规、程序和行政
决议尽快发布或提供给各方及任何利害关系人知晓。

2.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一方应：
a)提前发布其拟采取的任何措施；和
b) 向个人和另一方提供合理的机会以对拟议的措施提出意见。

第10-03条：通知和信息提供。
1. 每一方应尽可能通知对该事项有利益的另一方，该方认为可能或已实质性影响该另一
方在本协议项下利益的任何现行或拟议措施。

2.每一方应根据相关方的请求提供信息并迅速回答其有关任何现行或拟议措施的问题，
前提是该相关方已事先被通知该措施。

3. 本条所述的通知或信息提供不应预判该措施是否与本协议相兼容。
第10-04条：听证权、合法性与正当法律程序保障。
1. 各方重申其立法中所规定的听证权、合法性与正当法律程序保障。
2. 每一方应维持法院和司法或行政程序，以审查和（在适用时）纠正与本协议相关的最
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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